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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2）披露了公司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公司诉宋雪云等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发布的《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29）披露

了公司申请嘉兴融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的基本

情况，近日公司收到法院针对上述案件作出的法律文书。现将上述案件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债券交易纠纷案 

公司购入并持有被告发行的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18 康得

新 SCP001”）面值合计 9,000.00 万元。因债券到期被告未履行兑付义务构成实质

违约，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法院提出追加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银行”）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西单支行”）

为本案共同被告。根据被告提交的材料，被告在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处开立账户，

据网上银行显示，截至 2019 年 4 月 4 日账户余额为 8,138,803,921.19 元，被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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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京银行西单支行提出“18 康得新 SCP001”的支付要求，但北京银行西单支

行声称账户实际余额为零，且未说明存款去向，最终导致被告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基于上述理由，被告申请追加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北京银行作

为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的总行，对上述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申请追加

北京银行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且北京银行作为“18 康得新 SCP001”的主承销商，

未就被告银行存款的争议、受限事项、现金管理等影响被告偿还能力的信息进行

有效披露。公司同意被告的追加申请，并要求两追加被告向公司承担相关赔偿责

任。 

2019 年 6 月 10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民初 43 号《追加

当事人通知书》，依法追加北京银行、北京银行西单支行为本案共同被告。 

（二）公司诉宋雪云等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 

因被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2018 年 12 月 28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民初 2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宋雪云向公司返还初始交易本金 19,586.63 万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违约金等，公司在前述各项款项总额范围内对宋雪云用于质押的

31,210,000 股鹏起科技股票享有优先受偿权，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9 年 2 月 25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云执 31 号《执行裁定书》，指定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三）公司申请嘉兴融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现担保物权纠

纷案 

因被申请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向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提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申请。2019 年 6 月 3 日，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 0115 民特 27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拍卖、变

卖被申请人持有的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厦华电子，证券代码：

600870）7,241.60 万股股票，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价款优先清偿被申请人欠

付申请人的融资本金 32,764.00 万元、利息、罚息等。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公司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债券交易纠纷案 

案件审理过程中，北京银行、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9

年 8 月 16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民初 4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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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驳回北京银行、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目前案件正在

审理过程中。 

（二）公司诉宋雪云等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 

近日，公司北京海淀大街证券营业部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云 01 执 384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公司北京海淀大街证券营业部依法

履行协助司法执行义务，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8 月 23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系统卖出宋雪云持有的*ST鹏起股票15,606,172股。本案尚未执行完毕。 

（三）公司申请嘉兴融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现担保物权纠

纷案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沪 0115 执 15669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嘉兴融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的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厦华电子，证券代码：600870）

7,241.60 万股股票。目前案件正在执行过程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审理或履行完毕，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上述案件的进展情

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该诉讼事项目前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

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公司会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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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其他诉讼情况统计表 

此前公司披露的其他诉讼案件，有进展的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申

请）方 

应诉（被申

请）方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1 公司 
中安科股份

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交易纠纷：

16 中安消 

6,619.10 

公司持有被告发行的 16 中安消公司债券本金

6619.10 万元。因触发交叉违约条款被告实质违

约，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

讼。2019年 8月 21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2019）

沪 74 民初 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

债券本金 6,619.10 万元及相应的罚息、利息、

律师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 

 
 


